
臺北市政府 114.09.16 府訴二字第 1146085093 號訴願決定書

　　訴　　願　　人　○○○

　　原 處 分 機 關　臺北市商業處

訴願人因違反公司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6　月 19 日北市商二字第

1146018037 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府決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訴願駁回。

　　事　　實

原處分機關查得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民國（下同）113 年 12

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之權益淨值已成負數，涉有公司法第 211　條第 1　項及第 2

項規定情事，分別以 114　年 3　月 10 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0110239 號、114 年 4

月 14 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6010268 號及 114 年 5　月 14 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601

4451　號函限期○○公司及其董事長即訴願人陳述意見、提出依公司法第 211　條第

1 項及第 2　項規定辦理或為其他適法之處理之證明文件，經○○公司分別以 114

年 4　月 2　日鈺管字第 11401　號、114 年 5　月 8　日鈺管字第 11403　號及

114 年 6　月 12 日鈺管字第 11404　號函復，惟未提出已依公司法第 211　條第 2

項規定辦理之證明文件。原處分機關審認○○公司資產負債表之累積虧損已逾實收資

本額，有公司法第 211　條第 2　項規定之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情事，

且董事會未聲請宣告破產，乃依同條第 3　項規定，以 114　年 6　月 19 日北市商

二字第 1146018037 號函（下稱原處分）處○○公司董事長即訴願人新臺幣（下同）

2 萬元罰鍰。原處分於 114　年 6　月 23 日送達，訴願人不服，於 114　年 7　月

18　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114 年 8　月 25 日補正訴願程式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

辯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公司法第 5　條第 1　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……在直轄市為直轄市

　　政府。」第 208　條第 3　項規定：「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

　　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司……。」第 211　條規定：「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

　　之一時，董事會應即召集股東會報告。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，除

　　得依第二百八十二條辦理者外，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。代表公司之董事，違

　　反前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」第 282　條規定：「

　　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，因財務困難，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，而有重建



　　更生之可能者，得由公司或左列利害關係人之一向法院聲請重整……。」

　　臺北市政府 90 年 8　月 23 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 號公告：「主旨：公告

　　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，並自 90 年 9　月 1　日起生效……公告事項……八、

　　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商業管理處（自 96 年 9　月 11 日起更名為臺北市商

　　業處），以該處名義執行之：……（二）公司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。」

二、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○○公司規劃在 115　年度第 2　季完成增資作業，除向股

　　東及外部人募資，並將關係人借款之債權轉增資，以便改善公司之財務體質與結

　　構。惟原處分機關無視○○公司原本之產品研發進度與財務規劃，而處以裁罰。

　　又查破產之聲請，固應以多數債權人之存在為前提，而聲請破產非不得由其中一

　　債權人為之，但如債權人僅有 1　人，既與第三人無涉，自無聲請破產之必要；

　　○○公司資金借貸之債權人絕大多數為董事長即訴願人，訴願人從未向○○公司

　　催討債權，在此情況下無聲請破產之必要。

三、查訴願人為○○公司董事長，該公司有資產顯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，且董事會未

　　申請宣告破產之情事，有 113　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影本附卷可稽，原處

　　分自屬有據。

四、至訴願人主張○○公司規劃在 115　年度第 2　季完成增資作業，以便改善公司

　　之財務體質與結構；惟原處分機關無視○○公司原本之產品研發進度與財務規劃

　　，而處以裁罰；又○○公司資金借貸之債權人絕大多數為董事長即訴願人，訴願

　　人從未向○○公司催討債權，在此情況下無聲請破產之必要云云：

（一）按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司；公司資產

　　　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，除得依公司法第 282　條辦理者外，董事會應即

　　　聲請宣告破產；代表公司之董事，違反上開規定者，處 2　萬元以上 10 萬元

　　　以下罰鍰；為公司法第 208　條第 3　項、第 211　條第 2　項及第 3　項所

　　　明定。

（二）查卷附○○公司 113　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影本所載，其權益合計（總

　　　額）為負 1,180　萬 5,019　元；復查原處分機關屢次函請○○公司及訴願人

　　　提供依公司法第 211　條第 2　項等規定辦理之證明文件，雖經○○公司回復

　　　，惟其等並未提出已依上開規定辦理之證明文件供核，則原處分機關審認○○

　　　公司有資產顯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，且董事會未聲請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尚非無

　　　憑。又公司第 211　條第 2　項規定，公司資產顯有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，

　　　除依同法第 282　條辦理外，董事會應即聲請宣告破產，該條文並未就公司債

　　　權人之身分、人數、是否向公司催討債務等另作例外之規定；是訴願人尚不得

　　　以債權人即訴願人未向公司催討債權等為由，解免該公司違反公司法第 211



　　　條第 2　項規定應負之責。訴願主張，不足採據。從而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

　　　定，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2　萬元罰鍰，並無不合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

五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依訴願法第 79　條第 1　項，決定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連　堂　凱（請假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張　慕　貞（代行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愛　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盛　子　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邱　駿　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衍　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佩　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邱　子　庭

中　　　華　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　114　　　年　　　9　　　月　　　16　　　日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

如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　個月內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

起行政訴訟。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


